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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合同中使用电子通信公约草案中列入对 1958 年《关于承认及

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的提及 

 

秘书处的说明 

 

1. 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2004 年 6 月 14 日至 25 日，纽约）上注意
到，工作组尚未完成与《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示范法”）

第 7 条第 2 款和 1958 年《关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纽约
公约”）第二条第(2)款中所载“书面要求”有关的工作。关于《纽约公约》委
员会获悉，将请工作组考虑是否应将《纽约公约》列入一份当前正由第四工作

组（电子商务）编拟的国际合同中使用电子通信公约草案（“公约草案”）将

对之适用的国际文书一览表之中。
1 

2. 已请仲裁工作组考虑是否应将《纽约公约》列入公约草案第 19 条项下的一
览表中，以便在实现对《纽约公约》第二条第(2)款所载书面形式要求的解释的
统一这一目标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公约草案全文已在 A/CN.9/WG.IV/WP.110 号
文件中作了转载。 

3. 公约草案在以下情况中适用于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在合同订
立或履行中的电子通信往来：有关国家为缔约国，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

缔约国的法律，或当事人约定适用公约草案（第 1 条草案）。公约草案目前包
括一个旨在澄清这样一点的条款，即，电子通信也可用在须受某些贸易法委员

会公约管束的合同的订立或履行方面（第 19 条草案）。之所以将对《纽约公
约》的提及置于方括号之中，是因为仲裁工作组和电子商务工作组都还没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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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议这一事项的缘故。 

4. 应当回顾一下的是，工作组已在其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和三十六届
会议上审议了对《示范法》第 7 条第(2)款进行修订的示范立法条文草案2

和《纽

约公约》第二条第(2)款的解释文书草案。3 

5. 根据《贸易法委员会示范法》修订草案第 7 条第(2)款（载于 A/CN.9/508，
第 18 段），“‘书面’包括凡提供了协议的[有形]记录或[以其他方式]可作为
数据电文检索以便今后可用作参照的任何形式。”修订草案将“数据电文”界

定为“通过电子、光学或类似手段产生、发送、接收或储存的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电报、电传或传真。”“数据电文”的这一定

义是同公约草案中所载定义一致的（公约草案第 4条(c)款）。 

6. 《纽约公约》第二条第(2)款解释文书草案规定，“《纽约公约》第二条第
(2)款中所载‘书面协议’的定义，应解释为包括[受《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
裁示范法》第 7条修订案文启发而形成的措词]”（A/CN.9/508，第 18段）。工
作组不妨回顾一下的是，它尚未就旨在解决《纽约公约》第二条第(2)款适用方
面的实际问题和现有不协调现象的解释性声明的效能达成任何协商一致意见，

因为声明在国际法中并无约束力（A/CN.9/508，第 42-50段）。 

7. 公约草案最重要的方面是给电子通信以法律承认。法律规定的合同应以书
面作成的任何要求均可为电子通信所满足，“只要其中所载信息可予检索以便

能用作以后的参考”（第 8 条草案）。这一措词反映了《贸易法委员会示范
法》修订草案第 7条第 2款中的做法（见上文第 5段）。 

8. 公约草案中列出公约草案可对之适用的国际文书一览表的条款的现有案文
如下： 

第 19[Y]条. 根据其他国际公约进行的通信往来 
 

除非在根据本条第 3款所作的声明中另行说明，[各缔约国均声明
其将对与适用该国已加入或可能加入的任何下列国际公约的一项合同

[或协议]的[谈判][订立]或履行有关的电子通信的使用适用本公约各项
规定][本公约各项规定将适用于与适用该国已加入或可能加入的任何
下列国际公约的一项合同[或协议]的[谈判][订立]或履行有关的电子通
信的使用]： 

目前列于其项下的公约有：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58年 6月 10日，纽约）] 

  《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1974年 6月 14日，纽约）及其议定
 书（1980年 4月 11日，维也纳）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980年 4月 11日，维也纳） 

  《联合国国际贸易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责任公约》(1991 年 4 月 19
 日，维也纳) 



 

 3 
 

 A/CN.9/WG.II/WP.132

  《联合国独立担保和备用信用证公约》（1995年 12月 11日，纽约） 

  《联合国国际贸易应收款转让公约》（2001年 12月 12日，纽约）。 

9. 公约草案第 19 条的目的在于澄清公约草案所载列规则与其他国际文书所载
列规则之间的关系。第 19 条草案的目的并不是要对任何国际公约进行修正（有
关公约草案第 19 条的进一步资料，见 A/CN.9/WG.IV/WP.110 脚注 55）。公约
草案似乎仅仅适用于对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定义的解释，而且，关于在公约草

案中提及《纽约公约》，不应理解为针对在线仲裁所引发的一系列广泛问题

（在线仲裁是指仲裁程序的重要部分或者甚至全部仲裁程序都通过采用电子通

信手段进行的仲裁）。工作组想必还记得，委员会已决定由仲裁工作组同电子

商务工作组在这一事项上开展合作并对这一事项进行单独处理。
4 

10. 如果在公约草案中保持对《纽约公约》的提及，也许还需列入一个关于
“正本”文件电子等同物的条文，因为《纽约公约》第四条第(1)款(b)项规定，
寻求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的当事人必须提交仲裁协议的一份正本或经正

式认正的副本等文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公约草案载列了以下两款： 

“[4. 凡法律要求合同或其他任何通信应当以原件形式提交或保留的，
或规定了缺少原件的后果的，对于一项电子通信而言，在下列情况下，

即满足了该项要求： 

  [(a) 自合同首次以最终形式——电子通信或其他形式——生成之
时起，合同所载信息的完整性有可靠保障； 

  [(b) 要求出示合同所载信息的，该信息能够被显示给应向其出示
的人。 

  [5. 在第 4(a)款中： 

  [(a) 评价完整性的标准应当是，除附加任何签注和正常的通信、
储存和显示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改动之外，信息是否完整并未被改动； 

  [(b) 所要求的可靠性标准应当根据生成信息的目的和所有有关情
况加以评估。]” 

11. 公约草案第 9 条提到了“应以原件形式提交或保留的合同或其他任何通
信”的定义，而“通信”一词在公约草案第 4 条中被界定为“当事人在一项合
同的[谈判][订立]或履行中应作出或选择作出的包括要约和对要约的承诺在内的
陈述、声明、要求、通知或请求”。因此，“原件”的定义似乎仅仅适用于

《纽约公约》第四条第(1)款(b)项中仲裁协议原件的要求而不适用于《纽约公
约》第四条第(1)款(a)项中原裁决之正本的要求。 

12. 在公约草案第 19 条项下列入对《纽约公约》的提及，将可为“书面”提供
一个统一的定义，一个同国际商事仲裁中正在发展中的技术惯例更加一致的定

义，从而为《纽约公约》第二条第(2)款的解释和适用的统一做出积极的贡献。
这样做还可为《纽约公约》第四条第(1)款(b)项中关于提具协议原本的要求提供
一种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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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但是，同修正议定书相类似的一点是，这会产生两类缔约国，一类是只遵
守原件形式的《纽约公约》的缔约国，一类是除此之外还遵守公约草案的缔约

国。
1
至少是，只要国家既是《纽约公约》又是公约草案的缔约国，《纽约公

约》即应理解为受后一公约管束。 

14. 在讨论这一事项时，工作组应当注意在公约草案方面已取得的进展，而且
应当注意到，电子商务工作组（第四工作组）打算完成其关于公约草案的工作

以便能在委员会下届会议（拟于 2005 年 7 月 4 日至 22 日在维也纳举行）上审
查和核准。 

 
注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7号》(A/59/17)，第 59段。 

 2 关于对第 7条第(2)款进行修订的示范立法条文草案，见 A/CN.9/468，第 88-99段；A/CN.9/ 
  485，第 21-59段；A/CN.9/487，第 22-41段；A/CN.9/508，第 18-39段。 

 3 关于 1958 年《纽约公约》第二条第(2)款的解释文书草案，见 A/CN.9/485，第 60-77 段；
A/CN.9/487，第 42-63段；A/CN.9/508，第 40-50段。 

 4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7号》(A/55/17)，第 396段。 

__________________ 

 1 体现了习惯国际法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0 条就与同一主题事项有关的后继条约的适用
做了如下部分规定： 

  “三. 遇先订条约全体当事国亦为后订条约当事国但不依第五十九条终止或停止施行先订条
约时，先订条约仅于其规定与后订条约规定相合之范围内适用之。 

  四. 遇后订条约之当事国不包括先订条约之全体当事国时： 

  (甲) 在同为两条约之当事国间，适用第三项之同一规则； 

  (乙) 在为两条约之当事国与仅为其中一条约之当事国间彼此之权利与义务依两国均为当事国
之条约定之。”  


